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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部关于将手足口病纳入法定传染病管理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厅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： 

  手足口病是世界范围广泛流行的传染病，多发生于5岁以下婴幼儿，重症病例死亡率较高，危害严

重。近年来，我国部分地区先后发生由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发的手足口病疫情，个别地方出现因中枢

神经系统、呼吸系统损害导致的少数患儿死亡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。 

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有关规定，为加强手足口病防治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将手

足口病列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规定的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。 

  一、各地要加强对手足口病的监测和报告。各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《手足口病预防控制指南》

（见卫生部网站）中规定的病例判定标准进行病例的诊断。发现手足口病患者时，要按照《传染病信

息报告管理规范》的要求，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报告卡》中“其他法定管理以及重点监测传染

病”一栏中填报该病，实行网络直报的医疗机构应于24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，未实行网络直报的医疗

机构应于24小时之内寄送出传染病报告卡。 

  在重点地区和高发季节，要加大对手足口病的监测力度和重症病例的主动搜索工作。中国疾病预

防控制中心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监测方案，组织开展系统的哨点监测，以掌握我国手足口病的流行病学

特点、病原分布及变迁情况。 

  二、认真做好手足口病重症病例的临床救治工作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按照《医疗机构手足口病

诊疗技术指南》中规定的治疗原则规范地开展救治工作，最大限度地提高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，降

低死亡率。 

  三、加强卫生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。各地要组织对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业人员进行手

足口病防治技术的强化培训，提高其早期发现、诊断、治疗和实验室检测工作水平。 

  四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与教育等有关部门的联系，密切配合，依法开展手足口病防治工

作。要重点在中小学、托幼机构、医疗机构等场所开展手足口病防治知识的健康教育，倡导建立良好

的个人卫生习惯，防止疫情传播和蔓延。 

  五、做好手足口病疫情的发布工作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《卫生部法定传

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》的规定，及时、准确地发布辖区内的法定传染病疫情和

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，确保公众的知情权。 

  六、加强应用性科学研究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积极支持有关防治机构和科研机构进行科研攻

关，在发病机理、疫苗和快速检测试剂研发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手足口病防治技

术方案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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